
第 1 页 共 4 页

第一条 本责任书适用于根据国家和天津市公派留学项目，

学校、学院及其他二级单位与国（境）外高校签署的相关交流

与合作协议约定，以及其他经学校审批同意派出参加学习、实

习实践、学术会议和科研合作等交流活动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

和研究生。

第二条 项目成员出国（境）学习期间，天津外国语大学

为其保留学籍。项目成员于国（境）外接收学校取得的学分，

根据相关部门的具体规定进行认定和转换。项目成员应按规定

向天津外国语大学正常缴纳学费等费用。

第三条 项目成员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期间应努力完成学

业，如未按期完成学习目标，天津外国语大学有权要求其重修

相应课程，补足学分。若因此造成项目成员延迟毕业，由项目

成员自行承担责任。项目成员在国（境）外接收学校就读期间

应努力完成接收学校设定的学习内容，按规定通过各项考试，

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，修满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或教务处

规定交流学习所应取得的相应学分。

第四条 项目成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不得从事有损我国利

益和安全的活动；应注意维护我国荣誉，遵守就读所在国（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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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的法律和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；应具有代表天津外国语大

学的责任意识，树立良好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生形象，尊重当

地民俗习惯、宗教信仰；如因违反校纪和法律造成意外及其它

需要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以及涉及项目成员家庭相应责任的，

由项目成员自行承担。

第五条 项目成员在获得学校推荐、公示或国外/港澳台高

校录取资格后，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退出交流项目，否则学校

将取消其在校期间继续参加其他交流项目的资格。高年级学生

参加交流项目前应充分了解因出国（境）而引起的学业时长变

化等情况，以不影响其在我校正常毕业（弹性学制年限内）为

前提，先行处理好与毕业、升学、就业等相关的事宜。

第六条 项目成员必须按就读大学的要求自行购买相关国

（境）外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。就读大学没有强制保险要

求的，应在学校指导下自行购买相关国（境）外医疗保险和人

身意外保险。如未购买相关保险，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

发生疾病或意外伤害等紧急情况，其全部责任和费用由学生本

人自行承担。

第七条 项目成员在国外期间应服从就读大学的统一管理，

并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相关职能部门保持及时沟通。

第八条 交流学习期满后，项目成员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时

间内返校，两周内（如遇假期可顺延）到派出学院办理返校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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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报到手续，不得擅自延长交流期限或转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留

学，否则作自动退学处理。因故需终止学习或培养计划提前回

国（内地）者，必须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

变更。若项目成员在海外交流学习期间向天津外国语大学相关

职能部门提出延长学习期限且获得批准，则本责任书所有条款

和要求自动适用。

第九条 项目成员未经天津外国语大学同意，在国（境）

外学习期间擅自转校、转专业学习，学校对所学课程学分不予

置换。

第十条 项目成员到达合作高校后，应于一周内将其在国

（境）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及所选课程告知辅导员或所在学院

指定的联系老师（导师），并保持通畅的联系，每个月定期向联

系老师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。项目成员应及时与我国驻当地使

（领）馆取得联系。

第十一条 项目成员在国（境）外发生意外事件，或遇特

殊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，应及时与家人、所属学院和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联系，以便相关事宜的协调和及时应变处置。

第十二条 项目成员须按照外方院校标准和要求向其缴纳

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，并承担签证、机票、体检等其他费用。

第十三条 项目成员的家长应一同签署本责任书。本责任

书解释权归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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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本人声明已经仔细阅读、理解本责任书各项条款，同意严格遵

守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际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相关规定。如有违

反，一切责任自行承担。（请将这段话用蓝色或黑色签字笔工整

的抄写在下面。）

交流院校：

交流时间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学生签字： （学号： 所在院系： ）

家长签字： 手机号码： 固定电话： ）

签署日期：

此承诺书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，一份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一份交所在学院，一

份本人留存。


